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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前言李孝光集校注  卷一  游记    雁山十记      始
入雁山观石梁记      游灵峰洞记      暮入灵岩记      灵岩二奇记      访钦禅师过马鞍岭记      大龙湫记      宿
能仁寺东庵记      游惠上人开西谷记      雁名山记      秋游雁荡记  卷二  传记序跋    王贞妇传    汉洛阳令方
圣公储传    古承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王公行状    重修乐清县学记    萧山县公署记    昆山州重修学宫记    
《白云稿》序    《桧亭集》序    《乐府诗集》序    送瞿慧夫上青龙镇学官诗序    《淀溪李氏宗谱》序    
莫月鼎画像赞    趣孟頫杂书跋    读杨廉夫《琴操》辞    题丁仲容《夏日过龙翔寺养蒙室问琦元璞书记
，因读郑明德诗就韵奉赠》诗后  卷三  古乐府骚    长干行    拟妾薄命    一车南 送孔博士    吴趋曲 送萨
天锡    彩莲曲 送王伯循    云之蒸    莲叶何田田    采莲曲 为鲁子翬作    送且迎    江桥树    ⋯⋯  卷四  四言
古诗  卷五  五言古诗上  卷六  五言古诗下  卷七  七言古诗  卷八  五言律诗  卷九  七言律师上  卷十  七言
律诗下  卷十一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联句  卷十二  五言绝句 六言绝句  卷十三  七言绝句上  卷十四  七言
绝句下  卷十五  词附录  李考光研究资料  附录一  佚文佚诗目 佚著目  附录二  传记 轶事 古迹  附录三  序
跋 书录  附录四  酬赠题咏  附录五  诸家评论

Page 3



《李孝光集校注》

章节摘录

　　行省左丞相脱驭公擢为理问所提控案牍。时杭州以五库稗钞事系狱者众，御史屡谳之，不得曲直
。省属赵和卿知公，日“以咨王君可决也”。公一讯顿白，坐为首者以法，旁引得脱者无虑数百人。
皆欢呼拜日：“活我者，王公！”杭人以为神。省臣凡有疑狱，靡不属公谳焉。辄多所平反，擿奸发
伏，抑强扶弱，政化洽和。时有大盗吴舍孙，已正其罪，辄有托其名以诬他人者。适祥刑使者至，公
首白其事，一以俾公。公廉得其情，悉正其罪，释平民逮狱者亦五百馀人。使者方叙荐，公力以老辞
。改处州路总管知事，政如台属。邑有无赖子田太者，杀人潜趋别郡，久未能得，以其罪罪里之富商
同姓第者，状久不决。公取杀人月日与同姓第者状，勘得是时商客永嘉，初不在里中，有文引可证，
即贷同姓第者，一郡惊骇。其明于决狱，大抵多此类也。　　转湖州录事，不上，请老于朝。遂以承
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致仕。公获遂闲居，澹然若有得，作堂为退隐地，题日止庵，偕朋旧剧谈酣歌。
郡邑大夫或有不逮，造公求正，未尝不有以稗之。薤水之益，公实有焉。　　至正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终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郡蔡氏，先公卒。子七人：伯通，徽州路石门务副使；安孙早世；升孙
、光孙亦先卒；文孙、昌孙、滋孙。后金氏。四人。　　公处心平恕，于人无甚爱憎，恂恂乡里，如
不能言。其于家粗足而已，不甚治生@。惟于祠祭，克殚厥心。父母忌日，辄欷嘘悲怆。至于训子，
独不喜其习吏事，日：“汝曹只宜尽弟子职，读书问学以绳其先。”@痛母家绝祀，遇至日寒食，必
洁牲往奠，终身无间。公既明于律，且历仕有得，作《无冤录》《钦恤集》《礼防书》行于世@，从
政者多取法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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